关于开展上海市第十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的通知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沪委宣[2014]第115号文件）精神，本市将开展上海市第十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12—2013）评奖工作，现将评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引导、鼓励、支持本市广大理论工作者，紧密联系我国和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促进本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服务。

二、奖项设置

本次评奖设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60项）、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84项）、学术贡献奖（4项）、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20项）。

三、各类奖项的申报范围和要求 

1.   关于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申报

本市作者在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公开出版、发表或播放的研究成果和宣传作品，研究成果包括：著作（一般不含个人文集，多卷本著作原则上需出齐后整体申报）、工具书、古籍整理、理论普及读物、图集、年鉴（同一年鉴只能参评一次）、论文、研究报告等；宣传作品包括：社论、评论、理论普及读物、音像制品、广播稿等，除已经申报过本市其他市级奖励的成果外，均可申请评奖。
申报者应申报本人有代表性的优秀成果。申报者必须是成果作者；集体成果必须由第一主编、第一作者提出申报；如第一主编、第一作者因故不宜申报，则需出具书面委托证明，改由第二主编、第二作者申报。本次邓小平理论和宣传优秀成果与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同时进行，每个申报者在这两个奖项中的申报总数不超过两项，同一奖项须用不同类别的成果申报（著作、论文、音像制品），同一成果类型成果须分布在不同的奖项中申报。同一作品不得重复申报。评奖成果分为著作、论文、音像制品三大类，其他形式的成果由申报者自行归入上述三类。

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按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6个研究领域进行申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的26个学科进行申报，请认真阅读申报说明，选择对应学科进行申报。

以上两个奖项申报者需提供以下申报材料：申报人在完成网上申报后，通过申报系统打印申报表一式三份；评审表（专家打分表务必填写详细支撑材料，如转引率、期刊转载情况，同行评价等内容，以供专家参考）一式16份；申报成果一式三份（其中必须有一份原件，外文期刊论文须附中文译稿材料，最好是全文译文。未提供中文译稿，评奖办不予接收）。本次评奖初审、复审和终审都由市评奖办公室组织。初审采用专家独立打分从高到低排序入围的评审方式；复审采用专家独立打分和学科评审组集体评议、无记名投票相结合的评审方式。申报者应对照打分评估体系要求认真、如实、详细、完整、规范地填写《申报表》和《评审表》。

2.关于内部探讨优秀成果的申报
本市作者（由申报单位推荐）在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央、本市及各委办局政府部门以及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内刊上发表的内部交流文章、内参文章、内部报告、内部研讨材料、专报、会议发言等不适宜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可申请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凡获得过市级其他奖项的不在申报范围。
内部探讨优秀成果评奖申报方式。申请者上网注册、登录后填写《内部探讨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表》，申报者将填写好的《申报表》连同所申报的成果一式三份，交学校科研处，由学校统一报送市评奖办公室。
申报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不受申报限额限制。
3.  学术贡献奖
学术贡献奖采取各评奖申报单位提名、学术贡献奖专家推荐委员会提名和专家联名（3名本学科正高职称专家）推荐的申报方式。推荐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一般为个人成果。如是集体讨论提出的学术观点，作者不得超过3人。已去世者，不在被推荐之列。被推荐者应为本市作者，其学术贡献为建国以来（1949年10月1日起）公开发表、出版或播放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具有原创性、基础性和广泛影响，并被实践证明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已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
第一推荐专家负责在网上填妥《学术贡献奖推荐表》，填写完毕打印装订，《推荐表》连同所申报的成果一式3份（其中必须有一份是原件），交科研处，由学校统一报送市评奖办公室。
注：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只需填写《申报表》不需要填写《评审表》。
四、申报注意事项 

1、本次各类奖项均实行网上申报，网址为http://pj.sssa.org.cn或http://www.sh-popss.gov.cn,申报者应仔细阅读《网上申报须知》，按提示的操作步骤先进行注册、登录，（最好是先下载有关申报表填写完成后再次登录填写），然后逐项填写申报材料。

注意：网站上提供的申报表和评审表等样表，只是供申报人参考的，正式申报必须进入申报系统填写并打印，最终提交的表格中须有系统自动生成的申报代码和登记编号；提交的书面材料要与网上申报系统一致。
网上申报成功后，申报者须打印有关申报表及评审表。（特别注意：申请人单位意见、盖章由科研处统一办理，盖学校的公章，不要盖院系的公章)。

2、由于本次评奖申报单位没有配额限制，请各院系所广泛动员，通知每一位相关教师和科研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积极申报，将优秀的成果推荐出来。申报后，报送的成果不论获奖与否，均不退回。申报过程中如有不清楚事宜，请与科研处或市评奖办公室联系。详细申报文件资料请浏览市评奖办网站公告。市评奖办联系电话：53068154 53063517×3419 24022431
3、注意申报成果的发表时间（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选择最好的成果申报，不要过期，如过期下次不能申报。

4、如本部门教师出国或出差，请院系领导指派专人帮助代为申报，不要遗漏好成果。
5、本次评奖申报时间紧，任务重，请大家一定要尽早完成网上信息的输入和打印，避免系统拥堵而延误申报。
6、成果发表时间不要录错，多人合写的成果，作者分类一定要选集体。申报后不再办理改报手续。
7、上海市评奖工作的申报起止日期：2014年4月1日—4月30日，请申报者务必在此时间内完成网上信息申报，打印有关申报表及评审表。
我校书面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时间2014年4月30日（暂定）。科研处联系电话：65904925  65904209陈正良  李明镜 
 
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

 201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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